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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技園區實驗農場租賃契約書 

出租人：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 
立租賃契約人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緣乙方係符合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四條規定之園區事業、創

新育成中心或研究機構，茲經甲乙雙方議定由甲方將座落於農業科技園區

內之實驗農場如本約第一條所示租賃單位（以下稱本約農場）出租予乙方，

其租賃條件如下： 

第一條   本約標的、租金及擔保金 

租賃單位 

土地標示 

屏東縣長治鄉昌榮段     號，如附圖（實驗農場租

賃單位示意圖）標示         區。 

面積         平方公尺，面積以現場實地標示界線為準。 

租金單價 26.6元/平方公尺/年 租金 元 

營業稅(5%) 元 
每年應繳

金額合計 
元 

擔保金單價 應繳租金之六分之一 擔保金 元 

第二條   本約標的之限定 

本約訂立後，於租賃期限內，乙方前條之租賃單位不得變更。 

第三條    租賃期限 

本約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 

租賃期間屆滿，本契約當然終止，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

租賃關係繼續或不定期租賃。 

第四條    租賃申請 

乙方應以書面檢附土地使用計畫 6份，向甲方提出租賃本約農

場之申請，該土地使用計畫為本約之一部分，乙方應確實依該

土地使用計畫實施。 

前項之土地使用計畫，至少應記載計畫摘要、計畫目標及時

程、土地面積需求與規劃、水電需求及環境污染防制措施等事

項，否則甲方得不受理乙方之租賃申請。 

第五條    租金及擔保金給付 

乙方應於與甲方簽訂本約之前或同時，依甲方所定之繳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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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次繳納第一條所載之應繳租金及擔保金予甲方。租金

部分並應另行加計給付營業稅。 

租約期間內租金不得再行調整，乙方於租期屆滿前，如要求

提前終止租約者，已繳租金不予退還，乙方並不得要求任何

形式之補償。 

第六條 擔保金 

擔保金數額為應繳租金之六分之一，乙方以所繳擔保金擔保

履行本約之各項約定。 

本約經終止、提前終止或租賃期間屆滿，乙方依約交還本約

農場且無欠繳水費等各項費用或其他任何違約情事時，甲方

應無息退還乙方所繳擔保金。 

第七條 地價稅及保險 

本約農場土地之地價稅，由甲方負擔。 

 乙方對於其放置於本約農場內之各項設備、設施及其他財

物，應根據其需要自行投保保險，若發生任何損失，概與甲

方無涉。 

第八條      衍生費用之負擔 

租賃期間承租範圍內衍生之水、電及瓦斯等資源費用，由乙方

全數負擔。 

第九條 使用限制 

乙方租用本約農場應確實遵守「農業科技園區實驗農場使用

管理須知」（如附件）之規範。 

第十條      終止租約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租約，收回

土地，乙方已繳之租金及擔保金不予退還，並限期一個月內

遷出。 

一、租賃期間乙方喪失本約前言之資格條件，或經甲方依法

令其遷出園區。 

二、乙方遲延繳付水費達二個月以上者。 

三、乙方違反本約第九條之規定，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仍未改善者。 

乙方若經甲方依前項約定終止租約，甲方得不再受理乙方申請

承租本約農場。 

第十一條   提前終止租約 

甲方得因法令之修改或政府政策之變更，而隨時於兩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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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約，並依乙方承租月數比例無息退還

所餘租金。 

第十二條   租約期滿另訂新約 

乙方得於租賃期間屆滿前一個月以書面主動通知甲方另訂新

約，繼續承租本約農場。 

乙方如於本約存續期間內有違反本約之行為者，甲方得於另

訂新約時，要求乙方辦理公證，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三條 租賃期間屆滿或經終止後乙方遲延交還之處理 

本約租賃期間屆滿，乙方遲延未依本約規定將本約農場交還

甲方時，每逾一日，乙方應給付甲方相當於每日租金三倍之

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並應賠償甲方因此所蒙受之損失。 

於本約租賃期限屆滿或經終止後逾 30日，乙方仍未依約交還

本約農場，甲方得強制收回，並視留存於本約農場內之一切

物品為廢棄物逕予處置，乙方不得異議。甲方如因此而支出

任何費用，由乙方全數負擔。 

第十四條    使用文字及送達地址 

與本約有關之一切請求及通知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並以當

面送交或付郵方式依本約所載明雙方地址送達對方。 

雙方有變更地址情事時，應於變更後七日內以前項書面通知

他方。 

於收受前項通知前，依本約所載地址所為之送達均視為合法

送達。 

第十五條    連帶保證人責任 

乙方應履行本約各條款應盡義務，並應自行覓尋連帶保證人

乙人且協助其於詳閱本約內容後，於本約連帶保證人欄位辦

理簽名、用印。 

乙方如有違反本約各條款時，連帶保證人願意無條件與乙方

負連帶履行責任，並同意放棄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之先訴抗

辯權。 

連帶保證人如欲中途退保應得甲方同意。於甲方同意前，其

責任不得免除。 

第十六條    簽約權限及章戳形式 

簽訂本約之甲、乙雙方，保證其係經充分授權，且具有代表

簽訂本約之權限。 

乙方簽訂本約之公司章戳及印章，均須與乙方依公司登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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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甲方登管之形式相同。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倘因本約涉訟，雙方同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台灣屏東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租約份數 

本租約乙式四份，由甲方執三份，乙方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人： 

甲 方：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代表人：主任   ○○○ 

地 址：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神農路1號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乙方連帶保證人： 

連帶保證人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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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農業科技園區昌榮段實驗農場使用管理須知 

一、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執行農業科技園區

昌榮段實驗農場(以下簡稱本實驗農場)管理事項，訂定本須知。 

二、本須知內容為「農業科技園區昌榮段實驗農場租賃契約書」之一部分。 

三、承租人應依所提土地使用計畫實施，其有計畫變更者，應經本中心核

准。 

四、本實驗農場不得施用化學肥料(含微量要素)、含有化學肥料之微生物製

劑及有機質複合肥料、化學合成農藥及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

礦物性材料。但有特殊試驗或研究需求，經本中心專案核准者，不在

此限。 

五、本實驗農場周邊均已埋設完善之水、電、瓦斯、通訊等管線及道路、

排水等公共設施，各租賃單位除給水管線及水表外，不得興建具屋頂

或頂蓋之設施，本中心不再增設其他設施。 

租賃期滿或經終止租約時，應回復租約土地原狀，交還土地。 

六、承租範圍內所需之水、電及瓦斯等資源需求，由承租人自行向本中心

及相關單位申辦，不得自行抽取地下水使用。 

七、承租人於承租範圍內，除隔離綠籬及經本中心專案核准之試驗用或研

究用之隔離設施外，不得設置任何形式之圍牆。 

八、本實驗農場不得供作營業或其他用途，亦不得轉租、分租、借與他人

使用或以其他變相方式交由他人使用，或供違反法令之使用。 

九、承租人應針對不同之試驗或研究內容，進行有效之環境污染防制措施。

承租人如未進行防制措施或防制措施未完善，造成本實驗農場或本實

驗農場其他承租人受到損害，應自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本中心得不定期或於接獲反應違規使用情形時，通知承租人會同本中

心人員進入租約土地，查核租約土地使用情形，承租人不得拒絕，並

應全力配合。 

租約土地查核結果，本中心將以書面通知承租人；如有違規使用情形，

本中心將通知承租人限期改善，屆期並辦理複查。 

承租人未派員會同租約土地查核或復查，本中心得逕行進入租約土地

進行查核，承租人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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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承租人應依善良管理人之責，注意維護租約土地及公共設施，並負

責維護其環境衛生。如因承租人個別疏失或設施使用不當，致租約土

地或其公共設施損壞，應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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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農業科技園區實驗農場租賃要點 

 

一、本實驗農場指本中心為因應園區事業、創新育成中心或研究機構之研

發需求，所設置之試驗用或研究用之實作場所。 

二、凡符合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園區事業、創新育成中心或研究

機構（以下簡稱申請人），得申請租賃本實驗農場。同一申請人至少應

承租 1 個租賃單位，最高可申請承租 2 個租賃單位，惟有特殊需求，

經本中心專案核准者，得不在此限。 

三、本實驗農場共規劃 6 個租賃單位，每一租賃單位面積約為 10,120-10,563

平方公尺（約 3,061-3,195 坪），每平方公尺土地年租金單價 26.6 元，

於訂立租賃契約時一次收取全年租金；租約期間內租金不再調整，期

滿前終止租約者，亦不予退費。 

前項租金單價遇有調整時，本中心另行公告辦理，並適用自租金公告

調整後所訂之契約。 

四、本實驗農場租期均以 1 年為期，每年期滿得繼續承租。申請人應以書

面檢附土地使用計畫 6 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本中心認為必要時，

得通知申請人進行簡報及答詢。 

    前項之土地使用計畫，至少應記載計畫摘要、計畫目標及時程、土地

面積需求與規劃、水電需求及環境污染防制措施等事項。 

五、本實驗農場不得施用化學肥料(含微量要素)、含有化學肥料之微生物製

劑及有機質複合肥料、化學合成農藥及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

礦物性材料。惟有特殊試驗或研究需求，經本中心專案核准者，得不

在此限。 

六、本實驗農場周邊均已埋設完善之水、電、瓦斯、通訊等管線及道路、

排水等公共設施，各租賃單位除給水管線及水表外，本中心不再增設

其他設施，承租人得於租約土地自行施設溫室等相關農業生產設施。 

七、其餘權利義務關係，詳見租賃契約書條款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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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18/10120.59m2 

1085-4/10281.81m2 

1085-3/10280.79m2 

1086-16/10563.4m2 

1086-15/10563.37m2 

1086-3/10503.82m2 

智
農
路 

新榮路 屏 26 

1085-2 

交通用地 

1086-2 

國土保安用地 

E1 

E2 

E3 

F1 

F2 

F3 

註：承租人興建之建物需申請建築執照者，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退縮規定。 

 
  1.5M 建築退縮帶 

  5M 建築退縮帶 


